
配音圈集体维权：
AI盗声乱象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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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不授权任何 AI 使用我声音进行模型训练及 AI 作
品。 法庭见。 ”3 月，配音演员史泽鲲在社交平台发声，称已就
AI 盗用声音侵权一事委托律所正式发起诉讼。 寥寥数语，将
一场酝酿已久的行业抗争推至台前。

没多久，为《哪吒》系列配音的吕艳婷、张珈铭，为“甄”
配音的季冠霖，以及参与大量知名影视剧、广播剧的边江等数
十位国内知名配音演员接连发声，反对未经演员知情同意，擅
自采集其声音素材用于 AI 训练、 音色合成及商业变现的行
为。

他们中， 有人发现自己的音色出现在 AI 生成的短剧里；
有人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做成付费模型公开售卖；更可怕的是，
他们根本无从知晓，自己的声音素材何时被采集、训练，又流
向了哪里。

盗声乱象，配音圈集体维权

配音行业的集体发声，并非孤立的维权事件。“偷声音”
的发生，远比大众想象得更早。2024 年 4月，配音演员林景在
一部朋友转发来的AI 短剧里，发现了与他自己和另一位配
音演员彭博极其相似的声音，甚至听不出做过任何处理。他当
时在社交平台写道，行业中早有组织和个体暗地里盗用演员
们的作品训练语音AI，但整体还是“偷偷摸摸”；没想到看到
公开平台出品的短剧也出现了这样的行为，未来事情发展只
会愈演愈烈。
同年，某音频软件将配音演员夏磊、谢添天、柯暮卿为多

款游戏配音的声音作为素材，制作了与三人声音相近的人工
智能语音音源。在历时半年的维权后，该软件发布致歉声明并
下架相关服务，同时为已经产生的传播向三位配音演员道歉。
而两年后的今天，AI盗声现象称得上“愈演愈烈”。以公

开发声的季冠霖为例，由于《甄嬛传》二创繁多，采用季冠霖
声音进行演绎的AI视频、配音也数不胜数。记者在某视频平
台以“甄嬛”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大量二创内容，包括“唱 K”
“手搓印度版”等不同创作方向，但几乎都使用到了与原作中
季冠霖极其相似的声音。
季冠霖则在个人声明中称，这种未经授权擅自采集声音

样本用于AI 模型训练的行为，已经不限于影视二创、短剧配
音，甚至涵盖商业与非商业传播渠道。她更在接受央视总台采
访时表示，在艺术层面上，无序发展的AI 仿声消解着配音演
员的表演能力和情感流动，降低了配音行业应有的艺术水准
和价值，还让配音演员面临诸多法律风险。“未来如果用我的
声音生成了一段违法的、行骗的语音，或者是虚假广告，该怎
么去界定它是AI还是我本人？”

声音克隆，AI侵权门槛低

AI 声音侵权的快速泛滥，核心原因之一是技术门槛的降
低。当前市场主流剪辑软件中，普通人已经可以通过简易操作
轻松克隆自己的声音，但在克隆前仍需阅读相关提示，承诺相
关声音、形象已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而如果借助开源 AI 模
型与音频克隆工具，流程则会进一步简化：一段短小的人声素
材就能完成音色克隆。

记者检索发现，目前社交平台上有不少 AI 声音克隆教
程，或是在网站上上传素材，或是下载相关剪辑软件，部分模
型仅需用户提供 3秒的声音文件，即可生成相似度极高的合
成音频。这些教程的初衷是提升内容创作者的口播效率，但技
术门槛之低，可见一斑。记者在试用时发现，鲜有平台设置实
名认证门槛，部分主流软件也仅给出“提醒”，但未对声源的
素材进行复核。
不仅如此，电商平台还形了成熟的商业化克隆服务。在电

商网站上，多家店铺提供声音克隆和代训练服务，可以生成可
无限调用、有不同情感控制方式、适配多场景的AI 语音模型，
价格则从十几元到一百元不等。
而从 2024 年 4 月一审宣判生效的全国首例 AI 声音侵

权案来看，相关侵权行为确实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在这
个全国首案中，配音师殷女士原本为某公司录制了多部有声
作品，但该公司在录制完成后，未经她授权擅自将这些作品提
供给了一家软件公司；随后，该软件公司以殷女士录制的作品
为素材，进行了AI 化处理，生成了一款文本转语音产品并通
过经销商对外出售。最终，某运营智能配音软件的科技公司采
购了这款产品，在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的情况下，直接调取并生
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开始在软件平台上销售。从素材采集、模
型训练到内容生成、商业售卖，全链条无任何环节获得声音权
利人的授权，却形成了完整的侵权闭环。
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配音演员的声音从源头上被保护

起来？对此，不少业内人士都曾提出“声音水印”的概念，即为
音频文件添加唯一的身份识别码，即便音频被篡改或转载，也
能追踪到原始来源。从实践上看，这一技术已经在不断地完善
和发展。但对大量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来说，过往海量的作品
依然是被侵权的“重灾区”。

权益边界，困局如何突破？

记者梳理发现，AI 声音侵权的受害者并非只有配音演
员，大量具备公众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的艺人、公众人物，同
样深陷“偷声”困境。此前，杨幂工作室就披露了一起AI伪造
声音侵权案的胜诉详情：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未经授权，使用
AI 技术合成杨幂的声音，搭配其肖像制作推广视频对外公开
传播，假借杨幂的名义开展商业营销活动，最终认定被告行为
已侵犯杨幂的肖像权与声音权益。
但与此同时，维权之路依然漫长且艰难。在配音演员集体

发声后，3月，林景在社交平台更新了 2024 年被AI 短剧侵权
的“下文”：从侵权行为出现，他和团队开始积极沟通却没有
任何回应，此后诉诸法律，多番努力在 300 多天后才成功立
案，“等到 25 年 9 月终于成功开庭，现在 26 年 3 月，我们尚
在等待判决结果。”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李宇明律师

告诉记者，《民法典》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自然人声音权益
的保护规则，明确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
的相关规定。从近年的司法判例来看，AI 声音侵权认定的核
心要件，是判断合成声音与对应自然人之间是否具备“可识别
性”。
“如果普通公众能够通过AI合成声音的音色、咬字习惯、

语调和发音特点，明确关联到特定自然人，即可认定该声音具
备可识别性，相关行为构成对自然人人格权中声音权益的侵
害。”他解释道：“对于配音演员而言，其声音在特定圈层的受
众中具备极高辨识度，只要其固定受众能够将AI合成声音与
该演员建立明确对应关系，同样可以认定具备可识别性。”
除了认定标准的适用问题，维权的另一大核心难点在于

取证。李律师介绍，司法实践中，证明侵权行为成立主要有三
类核心举证路径：一是委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对
AI 合成声音与权利人原声进行声纹同一性鉴定；二是调取涉
案AI模型使用权利人声音作为训练素材的直接证据，或申请
法院依法调取相关训练数据；三是收集普通公众、行业从业者
对合成声音与权利人声音的关联性认知评论，佐证声音的可
识别性。“但在具体实践中，网络上传播的AI 克隆声音大多
经过了多次二次加工，调整情感表达、升降音色、变速变调等
操作，可能对鉴定结果与证据效力产生直接影响。”
他同时提醒，即便相关主体已获得配音演员某一录音制

品的完整著作权，也无权未经权利人本人授权，将该录音制品
用于AI 配音模型训练、开发商业化衍生产品。“录音制品的
著作权，与自然人本身的声音人格权是相互独立的两项权利。
只要权利人未明确同意将自身声音用于AI 模型训练与开发，
擅自使用即构成侵权。”而一旦侵权事实成立，直接实施侵权
行为的主体需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
的法律责任，下游的内容平台、相关经销商也负有及时采取下
架、屏蔽等处置措施的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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